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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 

（国土资源部 国家计委 国家经贸委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

会 

1999 年 7 月 15 日发布 国土资发[1999]205 号） 

第一条 为维护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益，规划、管理、保

护与合理利用矿产资源，促进矿业发展，加强矿产资源储量管理，

确保矿产资源储量合理、可靠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

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凡提交评审、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海域

内的矿产资源储量，必须遵守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矿产资源储量，是指经过矿产资源勘查和可行性评

价工作所获得的矿产资源蕴藏量的总称。 

矿产资源储量报告，是指综合描述矿产资源储量的空间分布、

质量、数量及其经济意义的说明文字和图表资料，包括矿产资源

储量的各类勘查报告、闭坑地质报告以及矿产勘查和矿山生产、

水源地建设阶段用于筹资、融资、探矿权或者采矿权转让过程中

说明矿产资源储量的有关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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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国家对矿产资源储量的评审、认定实行统一管理。

国土资源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是

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管理机构。 

国土资源部负责管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和评审专家；管

理本办法第六条 第一款规定的矿产资源储量的评审工作并负责

认定；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制定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、

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以及管理矿床工业指标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

办法第六条 第二款规定的矿产资源储量的评审工作并负责认定。 

第五条 下列矿产资源储量必须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评审、

认定： 

（一）申请供矿山建设设计使用的采矿权或取水许可证依据

的矿产资源储量； 

（二）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在转让探矿权或者采矿权时应

核实的矿产资源储量； 

（三）以矿产资源勘查、开发项目公开发行股票及其他方式

筹资、融资时依据的矿产资源储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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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停办或关闭矿山时提交的尚未采尽的和注销的矿产资

源储量； 

（五）矿区内的矿产资源储量发生重大变化，需要重新评审

认定的矿产资源储量； 

（六）国土资源部认为应予评审、认定的其他情形的矿产资

源储量。 

第六条 下列矿产资源储量由国土资源部管理评审工作并负

责认定： 

（一）石油、天然气、煤层气和放射性矿产的矿产资源储量； 

（二）以矿产资源勘查、开发项目公开发行股票时依据的矿

产资源储量； 

（三）外商投资勘查、开采的矿产资源储量； 

（四）领海及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的矿产资源储量； 

（五）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矿产资源储量； 

（六）前五项以外的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在大型以上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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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款规定以外的矿产资源储量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管理评审工作并负责认定。其中，零星分散

矿产资源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制定；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、石、

粘土的矿产资源储量，由市（地）、县（市）负责地质矿产管理

工作的部门管理评审工作并负责认定，具体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制定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第五条 所列矿产资源储量，未按照本办法

规定履行评审、认定的，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不予受理矿山建设或

水源地建设项目立项申请；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探矿权、

采矿权以及探矿权、采矿权转让申请；证券管理机构不予受理公

开发行股票申请；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不予受理贷款申请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第五条 所列矿产资源储量由具有资格的独

立法人地位的评审机构评审。其中，石油、天然气、煤层气和放

射性矿产资源储量由具有资格的独立法人地位的专业评审机构统

一评审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第五条 规定以外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由

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聘请具有资格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评

审，由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主管单位认定；无主管单位的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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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区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认定；作

业区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，由国土资源部认定： 

（一）尚不能提供矿山建设设计使用的矿产资源储量； 

（二）在合法取得采矿权的矿区范围内，矿山企业维持简单

再生产的新增储量。 

第十条 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提交评审、认定的矿产资源

储量报告以及其他有关资料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应负有妥善保管和

保密义务，不得擅自向外借阅、复制和用于有偿咨询或转让盈利

等其他目的。 

第十一条 提交评审机构评审矿产资源储量，应当提交下列

资料： 

（一）矿产资源储量报告； 

（二）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复印件； 

（三）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对提交送审资料真实性的书面

承诺；有主管单位的，应同时提交主管单位的初审意见书； 

（四）矿床开发的可行性评价工作的有关资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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